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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经过十多年的改革与尝试 , 浦东新区城乡已基本上形成了一套符合其实际 , 具有特色的养老

保障体系。随着新区的农村 “城市化” 、 农民 “市民化” 的推进 , 如何尽快地并轨城市养老保障与农

村养老保障 , 已成为政府职能部门需要抓紧研究解决的问题。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障模式是浦东

新区城市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, 现行养老保障模式无法缩小城乡差距 , 因此 , 必须建立一个

由农村养老保障向城市养老保障过渡的并具有可操作的平台 , 形成城乡阶梯式社会养老保障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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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In this paper we analyzed the integrating process in pension social security system under the

theoretical framework which we called institution evolution ladder.Furthermore we taked Shanghai Pudong

New Area as a case study to show empirically how this strategy work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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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经过十多年的改革与尝试 , 浦东新区城乡

已基本上形成了一套符合其实际 , 具有特色的

养老保障体系。随着新区的农村 “城市化” 、

农民 “市民化” 的推进 , 如何尽快地并轨城市

养老保障与农村养老保障 , 已成为政府职能部

门需要抓紧研究解决的问题。

一 、 当前浦东养老社会保障的现状和存在

问题

目前 , 浦东新区农村的养老保障主要可以

分为两大部分:即传统的农保部分和随着新区

开发建设征地而产生的征地农民养老保障部

分 , 而后者又可分为 “征地养老” 和 “征地吸劳”

两部分。

1.农村养老保险

浦东新区农村户籍的人口 28.6万 (2002

年的统计), 占整个户籍人口 (168 万)的比

重为 18.7%, 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为 10

余万 , 其中退养老人 5.2万 , 发放养老金的标

准平均 105元 人月 , 与城市最低标准 460 元 

人月比较 , 有较大的差距。

(1)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基金 “总盘子” 逐

年减少 。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使浦东农业人口急

剧减少 。大批的农业人口 (2 ～ 3万 年)由于

征用土地转为非农业人口 , 每年从参加农村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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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保险的农业人口中由于征地变为城市居民后

退保的有 10 000 多;其次乡镇企业转制后 ,

企业经营者投保意识差 , 增加了征收保险费的

难度 。

(2)农保养老金支付存在政策和现实的矛

盾。1996年市政府 22号令规定 , 在实施农保

制度前 (即 1996年前)退休人员的养老补助

金由乡镇集体积累中支付 , 而现实情况是大部

分镇是从镇管统筹金中支付。全区退养老人

5.2万中 , 1996年以前的有 4.5万人 , 这部分

人没有交纳保险费 , 到现在已经吃掉总基金

4.37亿元中的 2.55 亿元 , 每年支付的养老金

中这部分人 (老人)要占 86%。因此 , 现行

条件下 , 农保基金积累不起来 , 再提高农保养

老金标准将无力支付 。

(3)农保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。目前 , 新

区农村养老金的缴纳和支出采用各镇各办的方

式 , 因此在各镇的参保率和养老金享受标准上

存在较大的差异 。参保率最高的达到 100%,

最低的仅 52.4%, 每月享受养老金标准 , 最

高的 414元 , 最低的为 70元 。

2.征地农民养老保障

改革开放以来 , 浦东的征地农民安置模式

经历了从 “就业安置” 到 “保险安置” 的演变

过程 , 前者注重对征地农民就业的保障 , 后者

更倾向于增强农民的社会保障 。相应的对于征

地农民的安置方式就分为 “征地吸劳” 和 “征

地养老” 两种 。1993 年以前 , 由于征地规模

较小且主要是乡镇企业建设用地 , 征地单位有

接受征地劳动力的岗位空缺 , 因此确定了 “谁

征地 , 谁吸劳” 的安置原则。而随着 1993 年

以后征地数量增加 , 征地用途转向非生产性项

目 (如市政 、 房地产等), 这类项目单位没有

能力安置征地农民 , 而将征地安置原则调整为

“谁用地 , 谁负责安置” , 即允许征地单位不直

接吸劳;委托其他单位或鼓励征地劳动力自谋

职业 , 或将征地农民中符合条件的直接纳入养

老范围。征地养老人员由征地单位一次性向新

区劳务管理中心支付一笔养老资金 (一次性交

满15年的城保的养老保险费), 然后由浦东新

区政府负责发放养老金 , 征地养老人员平均月

退休金水平为 386元 。征地吸劳人员进入社会

保障模式 , 由征地单位向社保中心交付 “两

金” (养老金 、医疗保险), 享受养老金和医疗

保险。

然后 , 在实施的过程中 , 征地吸劳与征地

养老这两种模式 , 分别出现了严重的问题:对

于征地吸劳 , 根据调查 , 已安置进单位和乡镇

企业的征地劳动力 , 其中有 12%的没有参加

统一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 , 其原因是 1994年

以来征地单位为了解决劳动力安置难的矛盾 ,

同当地政府协商安置 , 乡镇政府为了加快经济

发展 , 统一由乡镇单位安置 。进入乡镇单位的

劳动力人数逐年扩大 , 但乡镇单位一般从减轻

经济负担考虑 , 对征地劳动力继续办理农村保

险 , 未改办城镇职工保险;部分自谋出路人

员 , 虽然当初他们曾按规定领取过 1.5万元到

3万元不等的安置费 , 仅有 10%的比例以自由

职业者身份缴纳社会保险费 。时至今日 , 他们

中的相当部分人员自谋职业失败 , 安置费也已

用完 , 生存和生活均面临较大的困难 , 养老也

存在严重的后顾之忧。而对于征地养老部分 ,

问题就更加尖锐 , 因为事实上 , 征地农民在征

地单位把征地补偿费的绝大部分作为保险费向

城保缴纳满一次性的 15年之后 , 在其退休后

所能得到的月养老金却只有 314 ～ 368 元 , 与

城镇相同年龄的退休居民的月 600 ～ 700元的

养老金相比要少的多 。同样是按规定交满了

15年的养老保险费 , 城镇居民比征地农民要

高出一倍 , 如果是城镇居民 , 虽然个人账户中

不足 1万元却可以因其是国有企业退休职工根

据规定可以享受 700多元的养老金。

二 、城乡阶梯式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

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障模式是浦东新

区城市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, 而现行

养老保障模式无法缩小城乡差距 。因此 , 必须

建立一个由农村养老保障向城市养老保障过渡

的并具有可操作的平台 , 形成城乡阶梯式社会

养老保障体系。

1.城乡阶梯式社会养老保障的目标

通过构建城乡阶梯式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,

缩小城乡养老保障的差距 , 逐步引导农保向城

保的过渡 , 最终实现城乡社会养老保障的一体

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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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城乡阶梯式社会养老保障的结构

利用和改造现有征地安置和征地养老保障

体系的同时 , 在现有农村养老保障和城市养老

保障之间建立一个 “阶梯” , 即农民市民化养

老保障 , 三者共同构成城乡阶梯式社会养老保

障体系。农民市民化养老保障的标准高于农村

养老保障 , 低于城市养老保障 , 由此 “阶梯”

实现农保向城保的过渡 。

农民市民化的养老保障 , 包含了两方面的

政策含义:一是强调发展方向是使农民最终能

享受市民待遇 , 推动农村养老保障向城镇养老

保障转变;二是强调 “农民市民化” 是一个过

程 , 力求在农保与城保这两个层面之间 , 建立

一个可以流转的阶梯。

阶梯式农村养老保障体系

　　三 、 农民市民化养老保障的内容

农民市民化养老保障最核心的问题 , 是养

老保障基金的问题。要实现农民市民化养老保

障的政策目标 , 关键在于实现养老基金的顺利

筹集 、整合和良性运作
[ 1]
。

1.保障对象

原则上讲 , 农民市民化养老保障的对象是

农村居民 , 包括征地农民工和征地养老安置 、

乡镇企业的职工以及其他市民化的农民 。他们

之间不是静态的分割 , 而是动态的转化过程 。

从浦东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 , 征用大批农用地

转为工业用地和经济开发是农转非的主要途

径 , 因此是农民市民化养老保障的主要对象 。

对于征地农民中征地时年龄不满 55岁的男性

和年龄不满 45岁的女性 , 由于这部分人群具

备劳动能力 , 可纳入 “养老保障” 范围;对于

征地农民中55岁以上的男性和 45岁以上的女

性纳入 “养老安置” 范围
[ 2]
。

现行政策中 , 征地农民工由农保转为城

保 , 但失去了土地保障的农民在转变为市民的

过程中 , 与原有的城市居民相比 , 在缴纳社会

保障费用和享受待遇等方面有先天的劣势 , 土

地征用的补偿费 , 是大部分就业能力不强的农

民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现实依托
[ 3]
。

2.基金的筹集

农民市民化养老保障基金的筹资包括基本

筹资和补充筹资两个资金来源渠道。其中 , 基

本筹资是指由征地单位一次性缴纳的 15年的

基本养老保险费 。基本筹资的实现基础 , 是征

地农民放弃土地所有权而得到的相应的征地补

偿费。

征地补偿费的科学确定 , 应遵循 “区别对

待 , 等价补偿” 的原则 , 所谓 “区别对待” ,

体现在区分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两种不同目

的的征地行为 , 据此执行不同的征地补偿方

案;所谓 “等价补偿” , 土地是特殊商品 , 只

要是土地所有权发生了流转 , 就必须按照市场

价值规律等价补偿征地 , 而不能将征地开发的

商务成本转嫁到征地农民的头上 。要防止公共

利益和非公共利益征地价格悬殊 , 并严格界定

区分标准 , 避免以公共利益为名动用国家征地

权实现房地产开发等经营性项目用地 “搭便

车” 的现象和土地黑市的产生。在因公共利益

征用集体土地时 , 土地价格可以由法律或者政

府定价 , 农地的估价应参考被征地后用途来确

定 , 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土地价值 , 并依同地区

同类土地的平均价格调整 , 使其不致偏离市场

价格太多 。在因非公共利益征用集体土地时 ,

应引入竞争机制和谈判机制 , 并提供有关的信

息 , 使征地农民形成对补偿标准或成本的合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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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期 , 正确估量土地的市场价格 , 还要引入仲

裁机制 , 征地价格也可以通过有资质的评估机

构进行估价后由征地双方协商确定 。

征地补偿费的公平分配 , 应遵循 “谁所有

谁使用” 原则。对因公共利益征用集体土地 ,

国家不参与土地增值部分的分配 , 非土地所有

者的乡镇政府及村委会 , 不截留征地补偿费 ,

其工作报酬从其征地管理费中支付 , 扣除开支

后的征地补偿费在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之间分

配。对因非公共利益征用集体土地 , 征地补偿

费在国家 、 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之间进行分配。

补充筹资包括用人单位自愿缴纳的养老

费 、征地保障费和农村集体补贴三部分 。其

中 , 征地保障费是针对不同地块的征地补偿费

在 “区别对待 , 等价补偿” 的原则下差距拉大

的情况 , 从征地补偿费中提取一定比例 , 进行

抽富补亏的平衡 , 以解决部分地块级差地租低

而导致农民市民化养老保障基金筹集困难的问

题。集体补贴是指在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乡村集

体 , 乡财政有能力拿出部分资金 , 用于提高征

地农民保障基金的筹资水平。

农民市民化养老保障缴费采用多元化的方

式 , 主要由财政 、 镇 、 征地开发单位 、 个人

等 , 根据实际情况按比例缴纳 。

3.养老基金的管理

农民市民化养老基金按照养老保险费缴纳

标准 , 纳入城保体系中 , 集体运转 , 统一管

理 , 共负盈亏。其中 , 征地单位一次性缴纳的

15年基本养老保险费作为养老基金的 “垫底

部分” , 用人单位缴纳部分作为基本养老金的

补充来源 , 记入个人账户 , 体现个人积累 , 而

不是像以往的在征地后自谋出路成功 , 进入用

人单位后继续缴纳养老金的那部分征地农民 ,

在领取退休养老金的时候 , 体现不出优势 。征

地保障费和农村集体补贴实现区级统筹 , 用于

弥补养老基金的收支空缺。

4.养老基金的支付

农民市民化养老保障的养老金发放标准原

则上高于现行农村养老金 , 低于城市养老金 。

可以参照城市养老金的最低标准 、城市外来人

员综合保险标准和镇保的标准等 , 制定一个与

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标准 。

其中 , 在缴满一次性 15年基本养老保险

费后继续缴纳养老金的那部分征地农民 , 即征

地吸劳部分 , 其养老金发放应由基础养老金加

上个人账户养老金 , 再加上征地保障费部分的

统筹分配所得 , 再加上具体情况下的集体补贴

部分。而征地养老人员 , 则因为没有个人账户

部分的积累或积累相比前者要少而享受较前者

低一个档次的退休养老金 , 但其水平仍要高于

原有模式下的征地养老的保障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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